
在召會生活中並為著召會生活，以基督為我們的人位並活祂 
第五篇  認識愛主的意義，在不朽壞之中愛主耶穌基督，並在愛和光中行事為人 

禱讀經文：可十二 30 (週一)，弗六 24 (週二)，弗五 2 (週四)，弗五 8(週六)     

綱目分析: 

大綱思路、關鍵詞句及經文 中(細)綱思路、關鍵詞句及經文 

壹 愛主的意義:認識愛主的

意義—可十二 30，林前

二 9：  

 

愛主的定義: 

一 愛主就是讓祂活並替我們活，並領悟祂渴望有一個住處使祂能得著彰

顯—弗三 16～17。 

二 愛主乃是為著享受祂—多三 15。 

三 愛主乃是要停下作為，讓主全然佔有我們—弗三 16～19，加四 19。 

愛主的路: 

四 表達對主的愛最好的方式乃是說，“主耶穌，我向你敞開，完全佔有

我。主，我愛你，我將自己交給你。” 

五 接受主作我們的分（林前一 2、 9），讓祂在我們裡面長大（三 6），並

領悟我們與祂是一靈（六 17）。 

六 藉著完全讓主佔有，並愛祂的顯現—提後四 8：  

貳 愛主的性質:在不朽壞之

中愛主—弗六 24：  

一 “不朽壞”這辭的意義:主要是指神和屬神的事物，神、神聖的生命以 

     及所有在復活中的事物乃是不朽壞的—提前一 17，提後一 10，林前 

     十五 42 

二 在不朽壞之中愛主的意義:在新造裡，並照著以弗所書所啟示一切不朽 

   壞的事項愛祂  

三 以弗所書所啟示不朽壞的事物:乃是關於三一神、神聖的生命、基督 

   之於我們的所是、祂的所作以及召會—一 3～23，二 5～6， 13～18， 

   三 16～21，四 4～6，五 23、 25～27。 

叄 愛主的應用:越在不朽壞

之中愛主，就越在愛和光

中行事為人—弗五 1～

14節： 

一 根據:有神的生命和性情—1節，約壹三 1，約一 12～13 

二 構成與源頭:神的兒女應當在愛和光中行事為人—弗五 2、 8： 

 1 愛是神內在的本質，光是神外顯的元素—約壹四 8、 16，一 5 

 2 神兒女的日常行事為人，該由神愛的本質和神照耀的元素二者所構成； 

   這該是我們行事為人內在的源頭—弗五 2、 8。 

 3 在愛裡行事為人，正如基督愛我們，為我們捨了自己—2節： 

  a在甜美的神聖之愛裡享受神的同在，而像基督一樣的愛別人—25節 

  b 已經重生，成為神的種類，應當是愛，因為神就是愛—約壹四 8、16 

 4 在主裡面乃是光，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—弗五 8： 

  a 神是光，所以神的兒女也是光的兒女—約壹一 5，約十二 36 

  b 我們是光，因為我們在主裡與神是一—太五 14，約壹一 5 

  c 當我們在光中時，我們就在對錯的範圍之外——7節 

  d 結出光的果子：在善、義和真實中之光的果子，與三一神有關。善， 

    指著父神，父神就是善，乃是光之果子的性質。義，指著子神，因為 

    基督照著神義的手續，成就神的定旨。真實，指著靈神，因為祂是實 

    際的靈。我們行事為人像光的兒女，證據乃是看有沒有結出這種果子。 

 


